附件1
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（20  年）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族
	
	生源地
	
	政治面貌
	

	院  系
	
	专  业
	
	学   号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曾获荣誉
（大学阶段起）
	


	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）：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

	班级推荐意见
	






 （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）
	院系审核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（签名盖章）

	学校评选意见
	
经学院评审推荐，学校审核，并在校内公示  五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为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省教育厅认定意见
	








	备注
	


注:1.此表正反面打印，登记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优秀毕业生本人档案、省教育厅各一份。
2.经院（系）、学校签字盖章方有效。省教育厅认定意见以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厅、团省委三家发文为准。





填写说明（本部分不用打印）
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填写说明

1.姓名：中间不能有空格，例如：张三。
2.性别：“男”或“女”。
3.出生年月：XXXX年XX月，例如：2019年9月。
3.民族：填写简称，例如：汉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生源地：填写到市或县级单位，例如：皖颍上或皖六安。
5.政治面貌：填写全称，例如：共青团员、群众、中国共产党党员、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。
6.院系：填写全称，例如：小学教育学院；教学点应填写学校全称：例如：肥西师范学校。
7.专业：填写全称，例如：学前教育。
8.学号：请填写学生证上学号。
9.学历：请填写“专科”。
10.学位：请填写“无”。
11.联系电话：请填写学生本人常用联系电话。
12.身份证号码：必须和学生本人身份证上一致。
13.曾获荣誉（大学阶段起）：不要突破表格限制，填写校级和校级以上奖项，例如：
XXXX年X月获校级一等奖学金；
XXXX年X月获校级“三好学生”；
XXXX年X月获省级“师范生教师技能竞赛”一等奖；
教学点学生所获的教学点级别的奖项可算作校级奖项。
14.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）：包括但不限于学生的思想方面、学习方面、综合素质方面、生活方面、社会实践方面等内容（请打印），本人签名必须由学生本人手签，填表日期请手签。例如：
我是XX学院XX级XX专业X班学生，本人在校期间优秀事迹汇报如下：
1.思想方面： 
2.学习方面：
3.综合素质方面：
4.社会实践方面： 
15.班级推荐意见：由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填写，全面反映学生在校表现情况，在最后加上“同意推荐”，并手写签名。
16.院系审核意见：由各学院、教学点进行填写，应全面详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在最后加上“同意推荐”，并手写签名（评议小组组长），加盖学院（学校）印章。

特别提醒：主要事迹请按照本填写说明中的举例格式进行填写，请勿原版照抄。
